


的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，落实学生会组织改革目标、任务和措施，切

实增强政治性、先进性、群众性，进一步团结带领广大同学不忘初心

跟党走，青春建功新时代，努力开创我校学生会工作新局面，为把我

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贡献青春、智慧和力量。 

二、会议主要议程 

1.听取和审议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第一届学生委员会工作报告； 

2.讨论修订《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委员会章程》; 

3.选举产生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第二届学生委员会。 

三、会议时间和地点 

会议拟定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召开，会期 1天。 

四、代表名额及分配原则 

根据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和我校学生队伍现

状，按照代表具有广泛性，有利于学生了解、参与学生事务和有利于

讨论、决定问题的原则，正式代表名额确定为 140 名（学生会组织所

联系学生人数的 1%比例）。 

五、代表产生办法  

根据代表产生基本条件的有关规定，代表候选人由各选举单位按

分配名额组织班级团支部酝酿提名推荐，根据多数学生意见确定代表

候选人初步人选，经院团组织审查和院党总支批准后，院学生会组织

选举产生（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，差额比例不低于 20%）。选举结果

报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小组，经审查通过后，成为正式代表。 

为保证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，各选举单位在推选代表时应覆盖

各个年级及主要学生社团，兼顾专业、性别、民族等因素，其中非校、



院级学生会骨干的学生代表不低于 60%，各年级代表不低于 10%。正

式代表在 10 人及以上且有少数民族学生的选举单位，应至少包含少

数民族代表 1 人。 

六、学生委员会委员名额及产生办法 

根据我校学生人数，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第二届学生委员会委员拟

设 19 人，其中主席团成员 5人。 

委员候选人由各选举单位在充分酝酿、广泛听取意见后，推荐提

名。校学生会采用上下结合协商的方式，根据多数选举单位的意见，

以多于应选名额的 20%提出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，报学校党委审查同

意后，提交大会主席团，经大会主席团初步确认，提交各代表团酝酿

讨论，大会主席团根据酝酿讨论情况，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，提交大

会进行选举。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差额选举产生滁州职业技术学

院第二届学生委员会委员。 

七、主席团产生办法 

主席团候选人由学院团委推荐，经学院党总支同意，由学生处和

校团委联合审查、考察后，报校党委确定。候选人提交第二届学生委

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，等额选举产生主席团成员。 

八、会议筹备和组织领导 

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在校党委的领导下进行。为做好大会的各项筹备工

作，成立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第二次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。筹备工

作组由校团委工作人员、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和工作人员组成，组长

和副组长分别由校团委书记和副书记担任，下设资格审查委员会、 

 

 

 





 


